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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珠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结果的通报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珠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要求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食安办）组织对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（以下称各区）及市发展改革局（粮食和储备局）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拱北海关等10个市食安委成员单位（以下简称市各成员单位），开展了2020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，考核结果已经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审定，现予以通报。

2020年，全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食品安全的决策部署，深入落实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珠海市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清单》（以下分别简称《意见》《清单》），持续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食品安全监管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全年未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安全事故，有效保障了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我市在2020年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获评A级，2021年3月被授予“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”，各区、各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2020年我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在各区、市各成员单位自查自评基础上，由市食安办组织部门评审、专业测评（仅用于对各区考核）、交叉评分（仅用于对市各成员单位考核）和综合评议，形成考核结果如下：香洲区排名第一，高新区排名第二，横琴新区、金湾区、斗门区并列排名第三，5个区考核等次为A级；市公安局、拱北海关、市发展改革局（市粮食和储备局）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商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教育局等9个单位考核等次为A级，市市场监管局不参加等次排名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又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意义十分重大。当前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，新变化、新业态带来新挑战，我市食品安全工作与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存在一定差距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以“四个最严”为根本遵循，切实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，全面贯彻落实《意见》《清单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全力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守住食品安全底线，确保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各区具体考核情况由市食安办另文印发。各区要针对失分项目和薄弱环节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，整改落实情况及时以区政府名义报送市食安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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